
附件 5

2022 年度兵团 “两区”建设计划项目

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兵团“两区”建设计划项目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

发展试验区、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重点支持一

师阿拉尔市创建兵团高新区、国家高新区和八师石河子市高

新区建设。

二、申报要求

（一）兵团“两区”建设计划项目由一师阿拉尔市、八师

石河子市自主选题，确定重点支持方向，组织本单位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按要求申报。该计划项目按照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引导计划—区域创新引导计划项目进行管理，

即由师市自行组织项目申报、评审论证、监督管理和结题验

收；兵团科技局按照有关规定对项目进行立项审核把关，并

对实施的项目开展督促检查和绩效评估。

（二）各单位要严格把关避免一题多报、重复立项。新

申报项目不得与国家、兵团科技计划中本单位的在研项目及

新申报项目重复；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兵团“两区”建设专项

资金项目以及其他兵团科技计划在研项目、新申报项目数量

不超过两项。

（三）师市科技局负责本单位的“两区”建设计划项目组

织申报工作，并会同师市财政局做好项目的论证评审，确定



立项项目。

（四）兵团“两区”建设计划项目须经师市党委函形式推

荐报兵团科技局，按兵团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程序纳入 2022

年度兵团科技计划，已立项的项目各师市不得自行变更。项

目任务书由各师市科技管理部门负责签订，报兵团科技局备

案。

（五）师市科技局负责本单位兵团“两区”建设计划项目

的全过程管理，兵团科技局加强兵团“两区”建设计划项目的

监管力度。一经发现重复申报（立项）、自行变更项目及资

金使用违规等问题将按照兵团科技项目有关管理办法给予

处理。


